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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5330/2015/0228/246786/content_2
46786.htm )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第第第 72 号号号号 

    

《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已经 2015 年 1 月 30 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

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局长 杨栋梁 

2015 年 2 月 15 日 

    

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    

 

一、必须证照齐全，确保厂房符合安全标准和设计规范，严禁违法使用易燃、有毒有害材料。 

二、必须确保生产工艺布局按规范设计，严禁安全通道、安全间距违反标准和设计要求。 

三、必须按标准选用、安装电气设备设施，规范敷设电气线路，严禁私搭乱接、超负荷运行。 

四、必须辨识危险有害因素，规范液氨、燃气、有机溶剂等危险物品使用和管理，严禁泄漏及冒

险作业。 

五、必须严格执行动火、临时用电、检维修等危险作业审批监控制度，严禁违章指挥、违规作业。 

六、必须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严禁从业人员未经培训合格上岗和需持证人员无证上

岗。 

七、必须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和检测报警等装置，严禁作业场所粉尘、有毒物质等浓度超标。 

八、必须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设施，严禁堵塞、锁闭和占用疏散通道及事故发生后延误报警。  


